关于对“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
校园信息化建设”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13号

一、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
三、相关当事人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214号三楼
被投诉人1：吉安市石溪头小学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被投诉人2：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新干县沁新苑小区1栋2单元301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博可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项目编号：BKW-SXTXX-ZNH-2023）招标文件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5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设置为评审因素。该项目的评分标准中的评审内容与项目需求无关(详见磋商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我司对代理机构针对于此项质疑的答复不予认可!详见质疑回复函)代理机构的答复是答非所问、推诿搪塞。采购人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检测报告设置为评审因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及《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5项《吉安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12项第4条的相关规定。
被投诉人称：
采购人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并经专家论证；经查，所设评审因素均在采购需求中明确要求。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12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函中投诉相关的评审因素“在招标文件第五章货物需求表及采购需求中并无此等要求”与事实不符。经调查、核实，投诉事项中所涉及的所有八项评审因素均在招标文件第五章《货物需求表及采购需求》中有所体现，与招标文件中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相对应，也与实际需要相适应，且评审因素都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相关。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9月14日
​

